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接受民間捐款鼓勵檢舉重大水質

污染案件及事業廢棄物污染案件專案執行要點 
修正總說明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接受民間捐款鼓勵檢舉重大水質污染及事業廢棄物

污染案件專案執行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係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於一○

三年十月二十七日修正，基於捍衛環境正義考量、健全專案審查小組之組

成與運作及獎金發給以公平、公正原則，修正本要點重大污染案件定義、

納入吹哨人獎勵制度、啟用專責受理之網路系統及新增檢舉管道，以達捐

款人捐款初衷，本次修正要點如下：  
一、 為整合案件受理與處理資訊，啟用專設之案件檢舉受理網站、新增

接受電話受理檢舉案件，並保留書面受理管道；另以列舉方式說明

檢舉人應提供資料內容，俾利環保稽查人員快速進行查處。（修正規

定第四點） 
二、 為利專案審查小組運作，新增副召集人一人，襄助召集人處理相關

事宜。（修正規定第七點） 
三、 因案件蒐證、查處及相關法定行政程序較為費時，符合獎勵要件之

案件，依裁處確定或裁判確定之時間順序，送交專案審查小組依序

進行審查，以維護檢舉人權益。（修正規定第八點） 
四、 新增吹哨人獎勵制度，檢舉人現為或曾為被檢舉人之受僱人者，每

案加發獎金新臺幣三十萬元，以鼓勵及促使受僱者勇於揭露雇主違

反環保法令行為，並達全民參與監督企業之目標。（修正規定第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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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接受民間捐款鼓勵檢舉重大水質污染及
事業廢棄物污染案件專案執行要點修正對照表 

修正名稱 現行名稱 說明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接受民間

捐款鼓勵檢舉重大水質污染

及事業廢棄物污染案件專案

執行要點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接受民間

捐款鼓勵檢舉重大水質污染

案件及事業廢棄物污染案件

專案執行要點 

修正要點名稱使其簡潔。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一、 茲有關心環境保護之熱

心人士捐款行政院環境

保護署（以下簡稱本

署）新臺幣四百萬元

整，作為檢舉環境污染

案件之獎金，為利執行

特訂定本要點。 

一、 茲有關心環境保護之熱

心人士捐款行政院環境

保護署（以下簡稱本

署）新臺幣四百萬元

整，作為檢舉環境污染

案件之獎金，為利執行

特訂定本要點。 

本點未修正。 

二、 依本要點給與檢舉獎

金，以檢舉人向本署或

其他環保、司法警察、

檢察機關檢舉並因而查

獲之重大水質污染及事

業廢棄物污染案件為

限。 

二、依本要點給與檢舉獎

金，以檢舉人向本署或

其他環保、司法警察、

檢察機關檢舉並因而查

獲之重大水質污染及事

業廢棄物污染案件為

限。 

本點未修正。 

三、 前點所稱重大水質污染

及事業廢棄物污染案

件，指下列經本署或其

他環保機關處理之案

件： 
（一） 依其污染事實裁處

確定之罰鍰金額

（含追繳不法利

益），或經裁判確

定沒收犯罪所得之

金額達新臺幣五百

萬元以上。 
（二）查獲環保犯罪集團

或組織。 
（三）查獲社會輿論焦

點、對社會公益或

保障國民健康有明

三、前點所稱重大水質污染

案件及事業廢棄物污染

案件，指經本署或其他

環保機關依其污染事實

裁處罰鍰金額達新臺幣

二百萬元以上，或經檢

察官提起公訴並認定事

業不法獲利達新台幣二

百萬元以上之案件。 

一、 配合要點名稱修正，使

內容簡潔。 
二、因水污染防治法及廢棄

物清理法於修法後，大

幅度提高罰則額度，分

析歷年違反水污染防治

法裁罰情形，發現裁處

金額超過一百萬之案件

大幅度增加，故調整本

要點所稱重大污染案件

裁處罰鍰金額或經檢察

官裁判確定沒收犯罪所

得金額，由原本新臺幣

二百萬元提升至新臺幣

五百萬元，且送交專案

審查小組審查之案件需

符合為裁處確定或裁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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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貢獻。 
前項第二款及第三款

之資格認定，由本要

點專案審查小組召開

會議審查認定之。 

確定之條件。 
三、 統一貨幣單位用字為新

臺幣。 
四、 以維護環境正義之精

神，新增「查獲環保犯

罪集團或組織之案件」

及「查獲社會與論焦

點、對社會公益或保障

國民健康有明顯貢獻之

案件」，二類型案件為

本要點所稱重大污染案

件。 
四、 檢舉人應以書面、電話

或於本署所設專案受理

網站等方式，提供下列

事項： 
（一）檢舉人之真實姓

名、身分證字號、

地址及聯絡方式。 
（二）被檢舉對象之基本

資料及環境污染案

件事實之發生時間

及發生地之地址、

地號、定位或其他

足以確認位置之敘

述。 
（三）可供查證之相關事

實、證據、照片、

影片或資料。 
檢舉人所提供資料不

符合前項各款規定

時，其得補正者，得

通知限期補正，逾期

不補正或補正仍不合

規定者，不予處理，

但仍予以登記。 

四、檢舉人應敘明違法事

實，提供下列資料，

以電子郵件或郵寄方

式逕向本署所設專案

檢舉信箱

（epap0@epa.gov.tw；

臺中郵政第47-93號信

箱）檢舉： 
（一） 檢舉人之真實姓

名、身分證字號、

地址及聯絡方式。 
（二） 可證明被檢舉人涉

及違法之具體事證

及佐證資料。 

一、 為整合案件受理與處理

資訊，啟用專設之案件

檢舉受理網站、新增電

話受理案件檢舉，並保

留書面受理管道。 
二、 修訂檢舉人應提供資料

內容，俾利環保稽查人

員進行查處。 
三、 檢舉人以電話檢舉時，

受話人需依本點規定請

檢舉人提供必要之訊

息。 
四、 分析接獲檢舉案件，多

數檢舉案件內容缺乏具

體事證，爰依「行政院

及各所屬機關處理人民

陳情案件要點」第十四

點，修訂未提供具體事

證之案件，得不予處

理，但仍予以登記。 

五、向其他環保、司法警察

或檢察機關檢舉之案

件，經受理機關告知檢

舉人並經其同意申領獎

五、向其他環保、司法警察

或檢察機關檢舉之案

件，經受理機關告知檢

舉人並經其同意申領獎

配合要點第四點修訂，指定

申請核發獎金案件資料受理

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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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者，檢舉人得請受理

機關檢附第四點第一項

資料及同意書（附件

一），轉送本署審核，

或由檢舉人自行提出第

四點第一項內容與檢舉

時間、受理檢舉機關等

資料，逕向本署申請，

申請資料傳送至

epap0@epa.gov.tw 或臺

中郵政第47-93號信

箱。 

金者，檢舉人得請受理

機關檢附第四點資料及

同意書（附件一），轉

送本署審核，或由檢舉

人自行提出第四點內容

與檢舉時間、受理檢舉

機關等資料，以前項方

式，逕向本署申請。 

六、 檢舉人有下列情形之一

者，不發給獎金： 
（一） 未符合本要點第四

點第一項規定者。 
（二） 檢舉事證來源為公

務員或受委託執行

公權力人員。 
（三） 公務員或受委託執

行公權力人員因執

行職務發現污染事

實而檢舉。 
（四） 各級環境保護機關

現職人員。 
（五） 中央及地方公職人

員。 
（六） 檢舉案件與各級環

境保護主管機關已

查獲者為同一污染

事實。 

六、檢舉人有下列情形之一

者，不發給獎金： 
（一） 違反本要點第四點

第一項規定者。 
（二） 檢舉事證來源為公

務員或受委託執行

公權力人員。 
（三） 公務員或受委託執

行公權力人員因執

行職務發現污染事

實而檢舉。 
（四） 各級環境保護機關

現職人員。 
（五） 中央及地方公職人

員。 
（六） 檢舉案件與各級環

境保護主管機關已

查獲者為同一污染

事實。 

本點第一項酌作文字修正。 

七、 符合第二點至第五點規

定之檢舉案件，應送交

專案審查小組進行審

查。 
專案審查小組由本署署

長指定召集人一人，負

責召集會議，並擔任會

議主席。另置副召集人

一人及委員五人，由本

七、 符合第二點至第五點規

定之檢舉案件，應送交

專案審查小組進行審

查。未符第二點、第三

點規定之檢舉案件，改

以本署獎勵民眾舉發污

染案件實施要點規定審

核後發給獎金。 
專案審查小組由本署署

一、 本署及各地方政府已設

有情陳制度，非屬本要

點執行對象案件，依作

業流程，將送請權責單

位查處，該案件可依該

權責單位所訂之獎勵制

度給予獎勵，故刪除非

屬本要點執行對象案件

辦理獎勵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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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相關單位之代表四人

及捐款人或捐款人代表

一人擔任。召集人因故

未能出席時，由副召集

人代理之。 
審查以書面為原則，必

要時，得派員實地查

證。 

長指定召集人一人，負

責召集會議，並擔任會

議主席。另設委員五

人，由本署相關單位之

代表四人及捐款人或捐

款人代表一人擔任。 
審查以書面為原則，必

要時，得派員實地查

證。 

二、專案審查小組新增副召

集人一人，襄助召集人

處理相關事宜，以利專

案審查小組運作，並酌

作文字修正。 

八、 檢舉獎金發放原則及給

與方式如下： 
（一） 依案件裁處確定或

裁判確定之時間順

序，送交專案審查

小組依序進行審

查，每案檢舉獎金

以裁處確定罰鍰金

額（含追繳不法利

益）或經裁判確定

沒收犯罪所得金額

之百分之十為計算

標準，檢舉人現為

或曾為被檢舉人之

受僱人者，每案加

發獎金新臺幣三十

萬元，但每案檢舉

獎金最高以新臺幣

一百萬元為限。 
（二） 檢舉獎金餘額不足

以支付檢舉案件依

前款規定計算應受

獎勵金額時，以該

餘額全數發給，檢

舉人不得異議。 
（三）  同一案件不得重複

獎勵。二人以上先

後檢舉同一案件

者，僅獎勵最先檢

舉者；二人以上共

同或同時檢舉同一

八、 檢舉獎金發放原則及給

與方式如下： 
（一）  檢舉案件以送交專

案審查小組之順序

進行審查，每案檢

舉獎金以裁處罰鍰

金額或經檢察官起

訴時認定事業不法

獲利金額之百分之

十為計算標準，每

案檢舉獎金最高以

新臺幣一百萬元為

限。 
（二） 檢舉獎金餘額不足

以支付檢舉案件依

前目規定計算應受

獎勵金額時，以該

餘額全數發給，檢

舉人不得異議。 
（三） 同一案件不得重複

獎勵。二人以上先

後檢舉同一案件

者，僅獎勵最先檢

舉者；二人以上共

同或同時檢舉同一

案件者，以該案件

發給之金額平均分

配之。 
（四）  經審查核定給與檢

舉獎金之案件，由

本署通知檢舉人，

一、 為公平、公正核發檢舉

獎金，修訂符合核發獎

金案件，送本要點專案

審查小組審查之順序。 
二、 配合要點第三點修正重

大污染案件定義。 
三、 鼓勵及促使員工勇於揭

露雇主違反環保法令行

為，並達全民參與監督

企業的目標，納入吹哨

人獎勵制度，但仍維持

每案檢舉獎金最高仍以

一百萬元為限。 
四、 配合現行法制作業，酌

作文字修正。 
五、參考本署「獎勵民眾檢

舉違反水污染防治法案

件指導原則」，為保障

檢舉人權益，修訂領取

獎金時限，及領取獎金

所需證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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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者，以該案件

發給之金額平均分

配之。 
（四）  經審查核定給與檢

舉獎金之案件，由

本署通知檢舉人，

檢舉人應於接獲通

知後起算三個月內

憑身分證明文件領

取獎金，並依所得

稅法相關規定辦

理。屆期未領取

者，視為放棄。 
（五）  本檢舉獎金發放，

每半年結算發放一

次。 

檢舉人應於接獲通

知後起算三十日內

領取獎金，並依所

得稅法相關規定辦

理。屆期未領取

者，視為放棄。 
（五）  本檢舉獎金發放，

每半年結算發放一

次。 

九、 檢舉案件之受理、審

查、發給獎金，應以保

密方式進行，並依照個

人資料保護法及相關法

律規定，處理個人資料

檔案。 
於辦理本要點之檢舉案

件時，應請政風單位派

員監督，政風單位並得

適時進行抽查。 

九、 檢舉案件之受理、審

查、發給獎金，應以保

密方式進行，並依照個

人資料保護法及相關法

律規定，處理個人資料

檔案。 
於辦理本要點之檢舉案

件時，應請政風單位派

員監督，政風單位並得

適時進行抽查。 

本點未修正。 

十、本要點於捐款使用完畢

時即停止受理檢舉案

件。 

十、 本要點於捐款使用完畢

後停止適用。 
本點酌作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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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接受民間捐款鼓勵檢舉重大水質污染案

件及事業廢棄物污染案件專案執行要點 
附件一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配合要點名稱修正，使其

簡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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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接受民間捐款鼓勵檢舉重大水質污染及

事業廢棄物污染案件專案執行要點 

一、 茲有關心環境保護之熱心人士捐款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下稱本署）新

臺幣四百萬元整，作為檢舉環境污染案件之獎金，為利執行特訂定本

要點。 

二、 依本要點給與檢舉獎金，以檢舉人向本署或其他環保、司法警察、檢

察機關檢舉並因而查獲之重大水質污染及事業廢棄物污染案件為限。 

三、 前點所稱重大水質污染及事業廢棄物污染案件，指下列經本署或其他

環保機關處理之案件： 

（一） 依其污染事實裁處確定之罰鍰金額（含追繳不法利益），或經裁

判確定沒收犯罪所得之金額達新臺幣五百萬元以上。 

（二） 查獲環保犯罪集團或組織。 

（三） 查獲社會輿論焦點、對社會公益或保障國民健康有明顯貢獻。 

前項第二款及第三款之資格認定，由本要點專案審查小組召開會議審

查認定之。 

四、 檢舉人應以書面、電話或於本署所設專案受理網站等方式，提供下列

事項： 

（一） 檢舉人之真實姓名、身分證字號、地址及聯絡方式。 

（二） 被檢舉對象之基本資料及環境污染案件事實之發生時間及發生

地之地址、地號、定位或其他足以確認位置之敘述。 

（三） 可供查證之相關事實、證據、照片、影片或資料。 

檢舉人所提供資料不符前項各款規定時，其得補正者，得通知限期補

正，逾期不補正或補正仍不符規定者，不予處理，但仍予以登記。 

五、 向其他環保、司法警察或檢察機關檢舉之案件，經受理機關告知檢舉

人並經其同意申領獎金者，檢舉人得請受理機關檢附第四點第一項資

料及同意書（附件一），轉送本署審核，或由檢舉人自行提出第四點

1 
 



第一項內容與檢舉時間、受理檢舉機關等資料，逕向本署申請，申請

資料傳送至 epap0@epa.gov.tw或臺中郵政第47-93號信箱。 

六、 檢舉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發給獎金： 

（一） 未符合本要點第四點第一項規定者。 

（二） 檢舉事證來源為公務員或受委託執行公權力人員。 

（三） 公務員或受委託執行公權力人員因執行職務發現污染事實而檢

舉。 

（四） 各級環境保護機關現職人員。 

（五） 中央及地方公職人員。 

（六） 檢舉案件與各級環境保護主管機關已查獲者為同一污染事實。 

七、 符合第二點至第五點規定之檢舉案件，應送交專案審查小組進行審查。 

專案審查小組由本署署長指定召集人一人，負責召集會議，並擔任會

議主席。另置副召集人一人及委員五人，由本署相關單位之代表四人

及捐款人或捐款人代表一人擔任。召集人因故未能出席時，由副召集

人代理之。 

審查以書面為原則，必要時，得派員實地查證。 

八、 檢舉獎金發放原則及給與方式如下： 

（一） 依案件裁處確定或裁判確定之時間順序，送交專案審查小組依

序進行審查，每案檢舉獎金以裁處確定罰鍰金額（含追繳不法

利益）或經裁判確定沒收犯罪所得金額之百分之十為計算標準，

檢舉人現為或曾為被檢舉人之受僱人者，每案加發獎金新臺幣

三十萬元，但每案檢舉獎金最高以新臺幣一百萬元為限。 

（二） 檢舉獎金餘額不足以支付檢舉案件依前款規定計算應受獎勵金

額時，以該餘額全數發給，檢舉人不得異議。 

（三） 同一案件不得重複獎勵。二人以上先後檢舉同一案件者，僅獎

勵最先檢舉者；二人以上共同或同時檢舉同一案件者，以該案

件發給之金額平均分配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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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經審查核定給與檢舉獎金之案件，由本署通知檢舉人，檢舉人

應於接獲通知後起算三個月內憑身分證明文件領取獎金，並依

所得稅法相關規定辦理。屆期未領取者，視為放棄。 

（五） 本檢舉獎金發放，每半年結算發放一次。 

九、 檢舉案件之受理、審查、發給獎金，應以保密方式進行，並依照個人

資料保護法及相關法律規定，處理個人資料檔案。 

於辦理本要點之檢舉案件時，應請政風單位派員監督，政風單位並得

適時進行抽查。 

十、 本要點於捐款使用完畢時即停止受理檢舉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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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  意  書 

 

本人          茲同意  

           （受理機關）依「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接受

民間捐款鼓勵檢舉重大水質污染及事業廢棄物污

染案件專案執行要點」代本人向行政院環境保護

署申請發給檢舉獎金。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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